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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111年第 1次會議紀錄 
 

一、 時間：111年 4月 29日(星期五)上午 10時   

二、地點：本局 4樓會議室 

三、主持人：詹副局長兼主席永華          紀錄：科員李俞霈 

四、出席委員：如簽到表 

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五、主席致詞： 

歡迎孔律師、謝律師、市政府于參議及本局各位與會代表參加

本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，本次為今(111)年第 1 次開會，為

了推展性別平等工作，落實警察職場內之性別平權，本局每年

均依照規定召開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，審視並督導性別平等

業務推展情況，健全性別平等促進事項等，本次會議請各位委

員不吝提出寶貴意見與指教，並藉由充分討論與交換意見，檢

視各單位實務運作是否有扞格與不足之處，進而提出改善作

法。 

六、前次會議紀錄確認：同意備查。 

七、前次會議決定(議)事項辦理情形：無列管事項。 

八、工作報告： 

(一) 填寫本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各面向執行成果表「111年工作

規劃」及「111年 1-4月辦理成果」。 

決議：同意備查。 

 

(二) 檢視 110年度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完整年度執行成果。 

決議：同意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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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檢視對民眾推展 CEDAW案例宣導媒材宣導規劃／成果。 

決議：同意備查。 

 

(四) 檢視機關落實性別平等措施之規劃。 

決議：同意備查。 

 

九、提案討論： 

(一) 第 1 案：本局委員會成員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以上

之執行情形及因應策略。 

謝委員淑芬：人事甄審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

之一以上，雖有符合警察人員陞遷辦法第 9

條第 4 項規定，但此問題存在已久，先前本

人曾經提過是否開會時請專家學者協助檢視

，但可能礙於預算問題，並未實施。人事甄

審委員會任期為 1 年，可能需請局長指定委

員時特別留意性別比例的規定。 

孔委員菊念：人事甄審委員會工作職掌為審議員警陞職相

關事項，具有相當的重要性，委員產生的方

式包含指定及票選，建議票選委員產生之後

，再以指定的方式調整委員性別比例；另外

一種方式為，設定票選委員性別保障名額。

提出以上 2種方式供參考。 

紀委員國雄：現行本局人事甄審委員會委員共 21人，其中

票選委員 10 人，指定、當然委員 11 人，本

局於組成 111 年人事甄審委員會時，有鼓勵

女性參與票選，但是票選結果只有 1 名女性

委員，指定委員的部分，局長與本人是當然

委員(均為男性)，3位副局長、主任秘書、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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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長歷來均會列入指定委員(均為男性)，剩

餘 4 名指定委員中，局長圈選 2 位女性委員

，所以本局人事甄審委員會總共有 3 名女性

委員，如按照任一性別比例應達三分之一以

上原則，則須有 7 名女性委員。至針對票選

委員設定性別保障名額的部分，前徵詢內政

部警政署表示，現階段仍不宜設定性別保障

名額。未來組成人事甄審委員會時，本局將

多多鼓勵女性參加票選，亦將於辦理講習時

多宣導鼓勵女性參與，俾使各委員會任一性

別比例達三分之一以上之目標。 

詹主席永華：本局員警男女比例過於懸殊，但仍朝任一性

別比例達三分之一以上之目標努力。 

決議：人事甄審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以上之

改進作法，照案通過。 

 

(二) 第 2 案：擇定 112 年重大施政、非重大施政計畫各 1 案辦

理性別影響評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(三) 第 3案：檢視 111年新增性別統計指標項目及內涵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(四) 第 4案：檢視 111年性別分析之撰寫主題。 

黃委員加朋：主題一「本市小檜溪派出所興建工程」係辦

理性別影響評估之重大施政計畫案件，關於

主題二「本市詐欺案件犯罪情形」及主題三

「本市 A1 類道路交通事故情形」，於會前已

分別與本局刑事、交通警察大隊商討，從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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軸業務中研議與市民生命、財產最為相關的 2

個議題，建議從主題二或三之中挑選。 

詹主席永華：統計室有無腹案? 

黃委員加朋：建議以主題三「本市 A1類道路交通事故情形

」撰寫 111年性別分析。 

詹主席永華：各委員有無意見? 

各委員：無意見。 

決議：擇定以「本市 A1類道路交通事故情形」撰寫 111年

性別分析，請本局交通警察大隊配合辦理。 

 

(五) 第 5案：檢視 111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(六) 第 6案：研擬 112年具體行動措施執行方向。 

謝委員淑芬：刑事警察大隊所提「杜絕網路愛情騙子―營

造性平好環境」，確實與性平有關。關於宣導

對象，資料顯示，假愛情交友的部分，年齡

約在 55 歲左右，也有案例是 69 歲，大部分

是比較熟齡，推動策略之中，銀髮族防詐桌

遊活動，似乎較難與網路愛情騙子契合，反

而較傾向於防制一般的詐欺犯罪，綜觀其他

推動策略亦沒有特別針對杜絕網路愛情詐騙

做一些策進。 

孔委員菊念：第 58 頁新聞報導被害女性平均年齡 55.7 歲

，與第 57頁統計資料顯示的被害年齡區間沒

有直接關係，做性別統計、分析出來 55.7歲

的根據為何?抑或只是引述新聞報導? 

謝偵查佐宜君：將與本大隊業務組討論後作資料修正。 

決議：請本局刑事警察大隊依委員建議，修正被害人年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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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計及推動策略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(七) 第 7 案：研擬 112 年結合企業、民間組織（人民團體、基

金會、機構等）或鄰里社區，共同推動性別平等

政策、計畫、方案、措施之執行方向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(八) 第 8 案：檢視本局及所屬機關各類場館廁所標誌是否符合

性別平等意涵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另本局及所屬機關如有新建設施，須留

意相關標誌應符合性別平等意涵。 

 

(九) 第 9 案：檢視本局及所屬機關各類檢核表增修性別平等欄

位情形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十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十一、主席結論： 

今天非常感謝孔律師、謝律師、于參議蒞臨指導，提供許多

寶貴的建議，希望確實依委員建議修正資料。性平工作是很

重要的，每個環節都要注意，才不會產生不必要的後遺症。 

 

十二、散會(上午 11時）。 


